
臺北市政府 114.11.03 府訴一字第 1146084872 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訴願人因原住民學生教育補助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14　年 6　月 19 日北市

原教文字第 11430155837　號及 114　年 7　月 21 日北市原教文字第 1143016448

號函，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　　文

一、關於 114　年 6　月 19 日北市原教文字第 11430155837　號函部分，訴願不受

　　理。

二、關於 114　年 7　月 21 日北市原教文字第 1143016448 號函部分，訴願駁回。

　　事　　實

一、訴願人為平地原住民阿美族，設籍本市文山區，就讀○○○○○○○○○○○○

　　大學（下稱○○大學），於民國（下同）114 年 3　月 14 日填具臺北市政府原

　　住民族事務委員會原住民學生補助申請表（下稱 114　年 3　月 14 日申請表）

　　，並檢附○○大學繳費證明單（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下稱繳費證明單）、○

　　○○○銀行繳費收據（下稱繳費收據）、訴願人 113　學年度學生成績證明單（

　　第 2　學年第 1　學期，下稱成績單）及郵政綜合儲金簿封面等資料，向原處分

　　機關申請「臺北市原住民學生教育補助」（下稱系爭補助）之補助項目即交通費

　　新臺幣（下同）1,500 元、生活津貼 7,000　元及私立教育代金 1　萬 5,000

　　元 {訴願人申請表載以：原始學雜費總額 54,720 元。教育部（局）減免金額 [

　　即教育部實行「行政院拉近公私立學校學雜費差距及其配套措施方案」（下稱行

　　政院減免學雜費方案）] 17,500　元。減免後自付學雜費 38,375 元（含學雜費

　　及其他費用）} ；經本市文山區公所初審後送交原處分機關複審。經原處分機關

　　審認訴願人申請系爭補助之交通費、生活津貼部分，符合臺北市原住民學生教育

　　補助要點（下稱補助要點）規定，乃以 114　年 6　月 19 日北市原教文字第 1

　　1430155832　號函（下稱 114　年 6　月 19 日函）通知訴願人，同意補助 8,5

　　00　元；另訴願人申請系爭補助之私立教育代金部分，因訴願人之父○○○（下

　　稱○君）已請領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 3　萬 5,800　元，依補助要點第 3　點

　　規定，已依其他法令規定領有相同性質補助者，不得重複申請補助，乃以 114

　　年 6　月 19 日北市原教文字第 11430155837　號函（下稱原處分 1）否准訴願

　　人所請私立教育代金補助。二、訴願人不服原處分 1，於 114　年 7　月 9　日



　　向本府提起訴願；嗣經原處分機關重新審查後，審認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費之

　　性質與系爭補助之私立教育代金不同，應可併行，經檢視補助要點對於相同性質

　　補助之排除規定，尚未具體明確界定，係屬事實認定與裁量權衡之範疇，乃以

　　114 年 7　月 21 日北市原教文字第 1143016448 號函（下稱原處分 2）通知訴

　　願人，自行撤銷原處分 1，並依補助要點第 4　點第 1　項第 6　款及附表規定

　　，同意補助系爭補助之私立教育代金 1,420　元（即原始學雜費總額 5　萬 4,7

　　20　元－教育部實行行政院減免學雜費方案 1　萬 7,500　元－公教人員子女教

　　育補助 3　萬 5,800　元＝1,420 元）。原處分 2　於 114　年 7　月 22 日送

　　達，訴願人於 114　年 8　月 4　日追加不服原處分 2　並補充訴願理由，並據

　　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　　由

壹、查本件 114　年 8　月 4　日（收文日）訴願書記載：「……行政處分之年月日

　　：中華民國 114　年 6　月 19 日……114 年 7　月 21 日發文字號：北市原教

　　文字第 11430155832　號、第 1143016448 號……請……依法核發 113　學年度

　　第 2　學期教育代金補助……」惟原處分機關 114　年 6　月 19 日函係同意核

　　予訴願人系爭補助之交通費、生活津貼 8,500　元予訴願人，而原處分 1　則係

　　駁回其所請私立教育代金補助，揆其真意，應係對原處分 1　不服，則訴願人係

　　不服原處分 1　及原處分 2　提起訴願，合先敘明。

貳、關於原處分 1　部分：

一、按訴願法第 1　條第 1　項本文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

　　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第 77 條第 6

　　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六、行政

　　處分已不存在者。」

二、本件原處分 1　經原處分機關重新審查後，以原處分 2　通知訴願人並副知本府

　　法務局，自行撤銷原處分 1，並同意補助訴願人系爭補助之私立教育代金 1,420

　　元。準此，原處分 1　已不存在，揆諸前揭規定，就此部分，所提訴願應不受理

　　。

參、關於原處分 2　 部分：

一、按臺北市原住民學生教育補助要點第 1　點規定：「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為協助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原住民學生就學，減輕其就學負擔，獎勵優秀

　　人才，訂定本要點。」第 2　點第 1　項、第 4　項規定：「本要點補助對象為

　　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就讀……大專院校具原住民身分之在學學生。」「第一項

　　所稱大專院校之在學學生，指就讀臺灣地區經教育部承認之……大學之法定修業



　　年限以內，於畢業能獲學位之學生……。」第 3　點規定：「本要點補助項目如

　　下：……（二）交通費。……（六）私立教育代金。（七）生活津貼。前項各款

　　補助項目、基準、檢附文件（如附表）及受理期間，由原民會每年定期公告之。

　　已依其他法令規定領有相同性質補助者，不得重複申請第一項補助。」第 4　點

　　規定：「本要點補助條件如下：……（二）交通費：就讀公私立大專院校、高中

　　、高職或國中。……（六）私立教育代金：就讀私立高中、高職或大專院校學業

　　成績學期總平均及格者，且其德行評量成績達八十分以上，無德行評量者須未受

　　警告、小過或大過等懲處紀錄。（七）生活津貼：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連續滿四

　　個月以上，就讀公私立高中、高職或大專院校，且最近一年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

　　口平均分配，每人每月未超過本府公告之本市最近一年度最低生活費標準二倍者

　　。前項第四款及第六款學業成績等第轉換分數方式，依相關成績評量或考查規定

　　辦理。……。」第 6　點規定：「申請人應於原民會公告受理期間向受理窗口提

　　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第一項受理窗口，於就讀本市公私立高中或高職以

　　下學校者，為就讀學校或原民會；於就讀本市公私立大專院校或外縣市各級學校

　　者，為戶籍所在地區公所或原民會。」第 7　點規定：「受理窗口應將相關申請

　　文件造冊並彙送原民會審核。申請補助應檢具文件不完備者，原民會應以書面通

　　知申請人限期補正，逾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全者，由原民會駁回申請。」第 8　點

　　規定：「原民會審核通過之申請案件，其申請人為就讀本市公私立高中或高職以

　　下學校者，……。其餘申請案件由原民會將審核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請人，並以電

　　匯轉帳方式將補助款撥入申請人提供之金融機構指定帳戶。」

　　附表（節略）

補助項目 學校別 補助基準 檢附資料 備註

交通 公私立：

……

大專院校

……

3.外縣市高中、

高職、大專院

校：每學期新

臺幣 1,500 元

1.申請書

2.金融機構帳戶影

本

……

私立教育代金 ……

私立大專院校

學業成績學期

總平均及格者

，且其德行評

量成績達八十

分以上(無德行

評量者須未受

警告、小過或

大過等懲處紀

錄)：……2.私

1.申請表 2.學雜費

繳費收據正本

3.金融機構帳戶影

本 4.前一學期成

績單

補助項目包

括學費、雜

費及學分學

雜費，補助

金額為扣除

教育主管機

關教育補助

費後須自行

負擔之費用



立大專院校：

每學期最高補

助新臺幣

15,000 元。

，不得超過

補助基準之

最高補助金

額。

生活津貼 公私立：

……

大專院校

設籍並實際居

住本市連續滿

四個月以上，

就讀高中、高

職或大專院校

，且最近一年

家庭總收入按

全家人口平均

分配，每人每

月未超過本府

公告之本市最

近一年度最低

生活費標準二

倍之金額：

……

2.大專院校：每

學期補助新臺

幣 7,000 元。

1.申請表

2.戶口名簿資料（

含所得應列計人

口）

3.金融機構帳戶影

本

……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訴願人之父所領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性質與系爭

　　補助之私立教育代金不同，且雙方計算方式、補助項目、法源依據亦異，應可併

　　行；補助要點並未明文排除公教人員子女請領私立教育代金；請求原處分機關依

　　法核發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私立教育代金補助，最高補助 1　萬 5,000　元

　　。

三、查訴願人為設籍本市之原住民，現為○○大學在學學生，有事實欄所述向原處分

　　機關申請系爭補助之私立教育代金情事，原經原處分機關以原處分 1　否准所請

　　，嗣經原處分機關重新審認訴願人之父○君所領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費之性質

　　與系爭補助之私立教育代金不同，應可併行，且經檢視補助要點第 3　點第 3

　　項對於相同性質補助之排除規定，尚未具體明確界定，係屬事實認定與裁量權衡

　　之範疇，故撤銷原處分 1，並依補助要點第 4　點第 1　項第 6　款及附表規定

　　，同意補助私立教育代金 1,420　元；有原處分 1、訴願人 114　年 3　月 14

　　日申請表、訴願人戶籍謄本（現戶全戶）、成績單、繳費證明單、繳費收據、訴

　　願人之父○君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 114　年 3　月 12 日入帳資料、行政院減



　　免學雜費方案查詢資料等影本在卷可稽，原處分 2　自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其父所領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性質與系爭補助之私立教育代金

　　不同，且二者之計算方式、補助項目、法源依據亦異，應可併行；且補助要點並

　　未明文排除公教人員子女請領私立教育代金，請求原處分機關依法核發私立教育

　　代金，最高補助 1　萬 5,000　元云云：

（一）按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且就讀大專院校具原住民身分之在學學生，得依原處

　　　分機關公告之補助項目、基準、檢附文件及受理期間，向原處分機關申請系爭

　　　補助，其申請結果由原處分機關以書面通知申請人，並以電匯轉帳方式將補助

　　　款撥入申請人提供之金融機構指定帳戶；次按系爭補助之補助項目私立教育代

　　　金之補助條件為大專院校學業成績學期總平均及格，且其德行評量成績達 80

　　　分以上者，無德行評量者須未受警告、小過或大過等懲處紀錄者；復按私立教

　　　育代金之補助項目包括學費、雜費及學分學雜費，補助金額為扣除教育主管機

　　　關教育補助費後須自行負擔之費用，不得超過私立大專院校補助基準之每學期

　　　最高補助金額 1　萬 5,000　元；已依其他法令規定領有相同性質補助者，不

　　　得重複申請補助；為補助要點第 2　點、第 3　點及附表、第 4　點、第 8

　　　點所明定。

（二）查本件訴願人為設籍本市且具原住民身分之就讀○○大學在學學生，如事實欄

　　　所述以 114　年 3　月 14 日申請表向原處分機關申請系爭補助之私立教育代

　　　金 1　萬 5,000　元 [即補助要點所定私立教育代金最高補助金額；訴願人申

　　　請表載以：原始學雜費總額 54,720 元。教育部（局）減免金額 17,500 元。

　　　減免後自付學雜費 38,375 元（含學雜費及其他費用）] ；依卷附資料所示，

　　　訴願人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雜費共 5　萬 4,720　元（學費 4　萬 800

　　　元＋雜費 1　萬 3,920　元），扣除行政院減免學雜費 1　萬 7,500　元，需

　　　自付學雜費共計 3　萬 7,220　元。案經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之父○君所領

　　　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費之性質與系爭補助之私立教育代金不同，應可併行，

　　　惟考量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費亦係補助學雜費，此有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

　　　給要點附表九「子女教育補助表」說明三所定繳驗文件包含足資證明繳付學雜

　　　費事實之證明文件等規定可資參照；原處分機關爰再扣除訴願人之父○君所領

　　　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費 3　萬 5,800　元，同意補助訴願人私立教育代金 1

　　　,420　元（即原始學雜費總額 5　萬 4,720　元－教育部實施行政院減免學雜

　　　費方案 1　萬 7,500　元－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 3　萬 5,800　元＝1,420

　　　元），應屬有據。至訴願人主張系爭補助之私立教育代金與公教人員子女教育

　　　補助性質不同、應可併行，最高補助 1　萬 5,000　元一節。查如上所述，原



　　　處分機關已審認訴願人之父○君所領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費之性質與系爭補

　　　助之私立教育代金不同，應可併行，然依補助要點第 1　點規定，該要點之立

　　　法目的係為協助本市原住民學生就學，減輕其就學負擔，且依補助要點附表規

　　　定，私立教育代金之補助項目限於學費、雜費及學分學雜費，補助金額為扣除

　　　教育主管機關教育補助費後須自行負擔之費用；可知原處分機關就申請私立教

　　　育代金補助者所請費用，是否為須自行負擔之學雜費用，仍得本於權責覈實認

　　　定，以達補助要點所定私立教育代金係為補助申請人「自行負擔」學雜費用之

　　　目的。是觀諸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附表九「子女教育補助表」說明三

　　　所定繳驗文件包含收費單據、足資證明繳付學雜費事實之證明文件等規定，可

　　　知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費亦係補助學雜費，則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之父○

　　　君所領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費 3　萬 5,800　元，固為其任職機關發給而非

　　　教育主管機關教育補助費，然於該金額範圍內既已無訴願人自行負擔學雜費金

　　　額而予以扣除，依上開補助要點及私立教育代金補助項目之立法目的，自屬有

　　　據；故本件原處分機關同意補助私立教育代金即差額 1,420　元部分，並無違

　　　誤，訴願人主張應核給 1　萬 5,000　元，容有誤解。訴願主張，不足採據。

　　　從而，原處分機關所為原處分 2，揆諸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肆、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部分不合法，本府不予受理；部分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7　條第 6　款及第 79 條第 1　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連　堂　凱（公出）

　　　　　　　　　　　　　　　　　　　　　　　　　委員　張　慕　貞（代行）

　　　　　　　　　　　　　　　　　　　　　　　　　委員　陳　愛　娥

　　　　　　　　　　　　　　　　　　　　　　　　　委員　邱　駿　彥

　　　　　　　　　　　　　　　　　　　　　　　　　委員　李　瑞　敏

　　　　　　　　　　　　　　　　　　　　　　　　　委員　陳　衍　任

　　　　　　　　　　　　　　　　　　　　　　　　　委員　陳　佩　慶

　　　　　　　　　　　　　　　　　　　　　　　　　委員　邱　子　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3　　　　 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人員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

起行政訴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　號）


